绍学院发〔2011〕129号

绍兴文理学院二级学院事业发展基金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二级学院事业发展基金是学校为加强二级学院的经济管理工作，挖掘现有的人财物的资源潜力，增收节支，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而专门设置的。为确保该基金专项用于学院事业的发展，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一、事业发展基金来源及种类
二级学院事业发展基金主要是指学院在确保完成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开展面向社会的各项教学服务、发展科技产业、转让技术成果的收入和接受的捐赠、赞助等收入中按一定比例使用的基金。
基金来源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成人教育及各培训学费按规定应纳入事业发展基金部分的收入。
2．学院从所属公司、研究所等实体实现的利润中应纳入事业发展基金的部分。
3．以技术入股等形式与外单位联营所获利润中应纳入事业发展基金的部分。
4．二级学院对外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的收入。
5．捐赠款、赞助款等收入。
6．实验室对外开放的收入。
二、事业发展基金的使用范围
    二级学院的事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学院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事业的发展。按照轻重缓急，它的主要支出项目为：
1．用于偿还教学仪器设备贷款（占事业发展基金的50%）。
2．用于学院实验室建设配套经费。
3．用于学院图书资料配套经费。
4．用于硕士点建设等方面的开支。
5．用于专业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开支。
6．用于其他发展方面建设的支出。
三、事业发展基金的使用管理
二级学院事业发展基金的使用管理必须有利于学院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1. 二级学院事业发展基金的使用，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计划管理”的原则，切实用于改善学院办学条件。
2. 二级学院事业发展基金的使用，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理，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发放课时酬金、劳务酬金、奖金、津贴等福利开支。
3. 二级学院需对事业发展基金的使用情况在学院内进行公示。
四、本暂行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绍兴文理学院院（系）事业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绍学院发〔2002〕56号）文件同时废止。本暂行办法由校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二○一一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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